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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9批）

■值班主任 刘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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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准格尔召镇黄天棉图
村福源石油加油站北
侧，内蒙古伊东集团宏
测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在
运输煤矸石、盐泥过程
中，异味扰民，振动造成
沿途居民房屋开裂。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无定河镇大石砭村李某
某将石砭村八社退耕还
林地开垦为200多亩地。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南园街道民政小区后
西南角的旱厕异味影响
周边远明苑小区住户。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乌兰木伦镇霍沙图
村五社，2011 年镇政府
征用了五社 7000 多亩
的田地、林地、草牧场，
承包给了一家企业（名
称不详），该企业于2024
年 4月将承包区域内的
150亩防护林全部毁坏，
并开垦种植了土豆。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乌兰镇德日素嘎查的
德日素庄园被当地政府
断水断电，强制关停，致
使 200 多 万 株 树 木 中
90%枯竭死亡，风沙灾
害频发，周边草场沙化。

1.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乌兰
木伦村的神伊煤矿在
2010 年初征用乌兰木
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林
地、草牧场、耕地共计
2600亩，开采煤矿，严重
破坏生态，至今未恢复。

2.2020年内蒙古圣
圆能源集团佰辰煤炭有
限公司征用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
乌兰木伦村六社林地
178.15亩，破坏了林地，
且合同期满后未达到复
垦标准。

3.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的
神东柳塔煤矿采煤至
土地塌陷、道路毁坏、
植被死亡。

鄂 尔 多 斯 市 伊 金
霍洛旗纳林陶亥镇大
柳塔村边家壕社三星
煤矿采矿期间震动造
成土地塌陷。

行政
区域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旗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

问题
类型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群众身边
的生态 环
境问题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内蒙古伊东集团宏测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为合法正常生产的井工煤矿，证照齐全。

2008年开始生产，生产过程中有煤矸石、煤泥产生，不产生盐泥。宏测煤矿的煤矸石、煤泥运输过程中车辆均进行了苫盖，煤矸石
和煤泥均为水洗煤炭所产生，无高温、自燃现象。现场核查时未发现异味问题。

关于“内蒙古伊东集团宏测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在运输煤矸石、盐泥过程中，振动造成沿途居民房屋开裂”的问题部分属实。经
核查，宏测煤矿工业广场南外边界为一条东西向通村公路，路南紧邻建有绿力食品加工厂（2017年建设）、福源加油站（2008年建
设）、准格尔召镇动物防疫检疫站（2008年建设）三家单位，宏测煤矿运输车辆和原西蒙肥业公司运输车辆、社会车辆等均从上述
通村公路通行，该公路路面存在破损现象，车辆通过时易发生振动。现场踏勘发现，绿力食品加工厂后墙存在少量龟裂现象，其余
两家单位后墙无裂痕。准格尔旗交通局委托具备道路振动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机构现场踏勘后发现，该乡村道路的
车流量远低于100辆/小时，不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中交通干线每小时车流量大于100辆的监测要求，故无法开展监测。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开荒行为属实，200余亩面积不属实。
该件与第六批D3NM202506020001编号群众环境信访件反映的事项实为同一事项，但增加了“退耕还林”内容。2025年6月6

日，组织相关部门再次进行现场核查，并与退耕还林档案数据比对，该地块历年来未实施过退耕还林项目。现场核实，反映人所指
地块位于大石砭村八社，实为村民李某承包经营土地，现场核查耕种面积240.08亩。套合历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该地块2009年
至 2018年耕地面积 91.67亩，2018—2019年新增耕地面积 131.76亩，2019—2021年新增耕地面积 9.64亩，2021—2023年新增耕地
面积7.01亩，累计新增耕地148.41亩。现有耕地面积240.08亩中，包括2009年前原有耕地91.67亩、农村道路1.7亩、设施农用地
0.25亩、村庄用地4.32亩、2018年至今开垦的林地38.55亩、2018年至今开垦的草地103.59亩，累计开垦142.14亩。其中，129.17亩
已划入基本农田、14.92亩已恢复植被地块。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投诉人反映旱厕位于白塔街道蒙达社区民政小区内西南拐角，民政小区共1栋楼6个单元30户，目前有住户27户，该处旱厕

距离民政小区居民楼约25米，距离西侧远明苑小区东墙约1.5米，距离远明苑小区13#楼约5米。该处旱厕属于1998年民政小区
建成时配套设施，供周边居民使用。近年该小区周边500米范围内新建了环保公厕3座，该旱厕已闲置。2025年5月，为解决小区
居民电动车充电难题，街道社区组织居民协商拆除旱厕改造为便民充电车棚，5月21日组织召开业主大会讨论通过，决定于6月7
日动工建设。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霍沙图村五社实际为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哈沙图村五社。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2011年，为建设完善东、西红海子湿地公园配套设施，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决定对哈沙图村五社进行整社收储，实施西红海

子环湖路项目。后因经济下行等因素，收储工作暂缓。2017年，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重新启动收储工作。2019年7月，伊金霍洛
旗人民政府与哈沙图村委会签订土地征收协议，约定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依法永久征收哈沙图村五社土地，总面积6089.86亩（根
据征收协议，地类包括水浇地3041.74亩、一等旱耕地436亩、二等旱耕地478亩、下湿地72.14亩、林地2061.98亩）。2024年，伊金
霍洛旗人民政府利用已收储的土地，引进内蒙古雍贵九丰农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在哈沙图村发展农文旅融合项目。2024年7月该
公司在哈沙图村五社地块内种植荞麦，土地总面积约157.9亩。经调取历年国土影像，并走访农牧民及村干部，该地块原为农牧民
持有的合法耕地，2011年以前处于耕种状态，2012—2021年撂荒，2022年部分耕种，2023年撂荒，2024年全部耕种。经套合 2011
年伊金霍洛旗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该地块为非林业用地。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该地块地类为村庄用地0.9亩、旱地
157亩。根据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该地块地类为灌木林地32.6亩、旱地99.8亩、农村道路0.3亩、农村宅基地1.1亩、其他草
地23.2亩、天然牧草地0.9亩。按照管理要求，三调为林地和草地，实际属于在农民依法承包经营的耕地上种树、种草的，在尊重农
民意愿的前提下，逐步恢复为耕地，林草主管部门无需办理林地、草原审核审批手续，不纳入林业和草原监督执法范围。因此，不
存在投诉人所反映的“150亩防护林全部毁坏，并开垦种植了土豆”的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德日素嘎查的德日素庄园被当地政府断水断电，强制关停”问题部分属实。因润古饮品、森和

农牧业项目位于内蒙古都斯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旭和畜牧项目位于内蒙古都斯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原鄂托克旗林业局于2018年5月对润古饮品、旭和畜牧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按照要求对企业进行了断水断电，
2018年6月7日，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公告，对森和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矿泉水详查探矿权予以公告注销。属于依法关停。

2.“致使200多万株树木中90%枯竭死亡”问题不属实。经查，该庄园共流转草牧场面积2366亩。通过林草部门和属地苏木镇
实地逐片观测、无人机高清航拍核验，实际有树木面积196.375亩（含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现状数据林地面积135.04亩、道
路两侧及零星生长树木）、建筑物及硬化面积114.278亩、其余为天然牧草地。按1米×1米规格测算，实有树木面积最多可种植树
木131044株（实际树木数量以内蒙古经济调解中心资产清算结果为准，评估仍在进行中）。周边植被及树木整体长势良好，未发
现树木大面积枯竭死亡痕迹，只见因管护不到位导致的少量死树。

3.“风沙灾害频发，周边草场沙化”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并调取气象部门在该区域历年风沙天气监测数据，结合卫星遥感技
术等形成的草场沙化监测成果来看，该区域2019年—2024年风沙灾害平均发生频率为：3-5月大风平均频率14%、沙尘频率7%；
近30年均值为：3—5月大风平均频率12%、沙尘频率为14%，大风频率和沙尘频率变化分别为基本持平和低于近30年平均水平，
且未发现斑点状裸地等初期沙化特征，周边草原植被长势良好。

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的神伊煤矿在2010年初征用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林地、草牧

场、耕地共计2600亩，开采煤矿，严重破坏生态，至今未恢复”的问题。该问题属实。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神伊煤矿”系鄂尔多斯
市神伊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属露天开采项目。2010年，鄂尔多斯市神伊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与乌
兰木伦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小柳塔矿露天开采项目征用乌兰木伦六社土地及搬迁安置补偿协议》，该项目征用村集体土地总面积
2687.65亩，实际开采区占地面积819.84亩，外排土场占地面积928.9亩，开采区及外排土场占用地块均已取得征占用林草地手续，
剩余938.91亩未开采未动工，为原始地貌。按照《鄂尔多斯市神伊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神
伊煤矿有序进行复垦并同步申请验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复垦并验收还地1159.3亩。开采区内180.34亩已批转为国有建设
用地，剩余409.05亩已批临时用地，正在有序复垦治理中。

2.关于“2020年内蒙古圣圆能源集团佰辰煤炭有限公司征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林地178.15
亩，破坏了林地，且合同期满后未达到复垦标准”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19年11月13日，内蒙古圣圆能源集团佰辰煤炭有限公司，在伊金霍洛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备案伊金霍洛旗重点
采煤沉陷区水管网工程项目。2020年5月8日，佰辰煤炭公司与乌兰木伦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用地协议》，约定临时征用乌兰木
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土地178.15亩，其中林地120.933亩（防护林林地86.025亩、未成林造林地0.9亩、宜林地24.225亩、无立木林
地9.783亩），土地使用期限2年。

2020年9月4日，该项目取得《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伊金霍洛旗重点采煤沉陷区水管网工程项目临时占用林地行政
许可的决定》，审批手续齐备，2021年3月开始施工，10月底完工。2022年5月，佰辰煤炭公司委托鄂尔多斯市巨鼎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对该项目临时占用的林地进行植被恢复。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复垦管理办法》的规定，复垦后的土地应当经过三年
的养护期，以确保植被能够稳定生长。目前，养护期即将到期，佰辰煤炭有限公司正在申请第三方审查验收，预计10月31日前完
成验收。

3.关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的神东柳塔煤矿采煤至土地塌陷、道路毁坏、植被死亡”的问题部分属实。
神东柳塔煤矿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证照齐全，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煤矿已对井田范围内乌

兰木伦村六社整体搬迁，实施土地补偿，该区域目前无农牧民生产生活。
经查，乌兰木伦镇乌兰木伦村六社境内的神东柳塔煤矿22105综采工作面（开采周期为2022年10月—2023年5月，开采范围

全部在乌兰木伦村六社境内）上方部分区域出现塌陷，道路存在裂缝、坑槽、拥包等路面病害。按照煤矿开采方案，土地塌陷、路面
塌陷属于煤矿开采采空塌陷和沉陷正常现象。同时，神东柳塔煤矿22105工作面上的植被确有极个别树木因天气干旱、栽种距离
密集等原因出现枯黄，其余大部分长势良好。

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三星煤矿实为鄂尔多斯市庚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三星煤矿（下称三星煤矿），证照齐全，属正常生产井工

矿。投诉人反映的塌陷地块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大柳塔村边家壕社三星煤矿的4305综采工作面上方。2023年4月，三星
煤矿已按照《伊金霍洛旗矿区移民安置补偿办法》对该采区范围内的农牧民进行了搬迁安置，对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建筑物进行了
一次性补偿，目前该区域无农牧民生产生活。

经核实，2025年5月11日，该煤矿对4305综采工作面进行初采，5月12日进行强制放顶，6月1日顶板初次来压，6月3日地面
出现裂隙及下沉，下沉面积约1.44万平方米，下沉量约0.3米。按照《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关于鄂尔多斯市庚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三
星煤矿新建西回风立井项目初步设计(修改)的批复》（鄂能局审批发〔2024〕73号），确定矿井各煤层均采用长壁式采煤方法、综合
机械化采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全部垮落法会出现采空塌陷，主要以大面积整体下沉和局部地段地裂缝形式出现。因
此，投诉人反映的土地塌陷属于井工煤矿地下开采正常沉陷。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办结
目标

尽快完成厂
房鉴定，根
据鉴定结果
处置。加强
道路养护。

对违法行为
依法查处。

拆除民政小
区的旱厕，
做好群众沟
通解释工作。

加强巡查，
严格查处违
法违规开垦
行为。加强
宣传沟通。

做好沟通解
释工作。加
强 巡 查 力
度。做好技
术帮扶工作。

伊金霍洛旗
自然资源局
加强对该露
天煤矿复垦
进度的跟进
监督，同时
加大巡查力
度，及时发
现土地、道
路沉陷、植
被 毁 坏 问
题。佰辰煤
炭有限公司
持续加强植
被管理与养
护，提高生
态恢复效果
和植被成活
率，达到复
垦标准。

全面压实企
业 主 体 责
任，三星煤
矿常态化采
取“每日巡
查+当日整
改”的方式，
对地面裂缝
进行及时填
埋治理。

处理和整改情况

1.组织对开裂厂房进行鉴定，根据
鉴定结果处置。

2.加强道路养护，降低车辆因颠簸
产生的振动。

1.乌审旗农牧综合执法大队对涉嫌
违法的地块开展立案调查，后续依法依
规办理。

2. 截至 2025 年 6 月 5 日，违法行为
人已按期恢复植被要求，在毁林区域种
植樟子松，无定河镇人民政府已落实围
栏、界桩等措施，并按照林地进行管
理。案件办理已完成初步调查，已委托
第三方正在开展司法鉴定。对未划入
基本农田或耕保红线的 14.92亩地块栽
植樟子松并完成植被恢复，按照林地进
行管理。对其已划入基本农田的220.84
亩地块查处到位。

1.6月6日已将旱厕拆除。
2.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1.持续加大林草定期巡查，充分利
用“人防+技防”监管手段，坚决遏制违
法违规开垦行为。

2.强化基层重大事项宣传，及时回
应群众关切。

1.积极与德日素庄园保持沟通，加
快推进协商解决。

2.持续加强周边草原、林地生态环境
质量巡查力度。

3.技术帮扶企业提高通过保护根系、
疏剪枝叶等方式提高树木存活率。

1.伊金霍洛旗已督促神伊煤矿严格
按照《鄂尔多斯市神伊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加快回填复垦进度，在2026年10
月底前完成全部回填复垦。

2.伊金霍洛旗已督促佰辰煤炭公司
对临时占用的林地完成植被恢复，并在
10月31日前完成验收。

3.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已督促神东
柳塔煤矿对塌陷裂缝及时进行填埋治
理，对枯黄树木进行补栽补种，预计7月
15 日前完成。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已
要求伊金霍洛旗交通运输局于2025年6
月17日完成对破损道路的修复。

针对煤矿开采过程中出现的地面
沉陷、裂缝等塌陷区域，现三星煤矿已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对裂缝进行填埋，对地块进行补林
补植，并设立警示牌，同时派专人定期
巡查，严防因煤矿采空塌陷和沉陷引发
其他问题。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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